8.3 返退墙体材料保证金指南
宝安区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在办理报建过程中已缴交了墙体材料保证金，可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申请返退该款项。

一、申办条件

建设工程按规定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可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向宝安区建设局申请办理墙体材料保证金退款手续。

二、办理程序

1、建设或施工单位必须在建筑工程基础完工回填土前和主体工程完工后抹灰（批荡）前，向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书面提出项目现场验收申请，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根据申请要求核验墙体材料使用情况，现场拍照存档，并出具核验意见。
基础完工已回填土或主体工程完工已抹灰（批荡）而难以查验其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情况的工程一律不予受理。
2、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30天内，原缴款单位到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递交有关申报材料。
3、十五个工作日后，申请退款单位到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办理退款手续。

三、办理时限

十五个工作日

四、提交资料清单

1、《深圳市宝安区墙体材料保证金退款申请表》一式三份（在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领取）；

2、《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表》一式一份（在宝安区建设局建材办领取或宝安建设信息网下载，该表格由监理单位填写）；

3、缴款通知单及缴款收据（核原件留复印件）；

4、购买新型墙体材料发票（核原件留复印件）；

5、《宝安区房建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收文回执》（核原件留复印件）。

五、相关表格

1、《建设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核验申报表》

2、《深圳市宝安区墙体材料保证金退款申请表》

3、《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表》

六、法律依据

1、《广东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95号））

2、《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07〕77号）

3、《广东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粤财综〔2009〕53号）

4、《深圳市推行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深府〔1995〕151号）

5、《深圳市墙改保证金、墙改基金管理办法》（深建字〔1995〕206号）
